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2023年（下半年）南海区房屋市政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培训会议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城建和水利办公室，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，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企业：
　　为加强全区建筑工地安全生产管理，严防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我局决定举办2023年南海区房屋市政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培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培训时间
　　2023年10月23日至10月31日
　　二、培训形式
　　采用现场授课方式，培训地点设置在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305会议室。
　　三、培训内容
　　（一）建筑施工安全管理要点及新修订《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解读；
　　（二）极端天气预防和应对措施；
　　（三）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宣讲。
　　四、参会人员
　　（一）全区在监在建房屋市政工程的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、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或现场实际负责人、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（多项目报监的总监理工程师只需参加一次，其余项目可报专业监理工程师）。
　　区管工程按监督组划分，镇管工程按镇（街道）划分，按批次轮流参与，参会人员由区监督站和各镇（街道）城建和水利办公室通知，具体培训场次安排由我局通过政务微信发布。
　　（二）区监督站、镇街建办监督人员。监督人员随片区项目管理人员参加，不再单独设场。
　　五、主讲嘉宾
　　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管理专家。
　　六、注意事项
　　（一）请各镇（街道）城建办和区监督站收集各工地参会人员名单填写参会人员回执（详见附件1）于10月16日（星期一）下午下班前通过微信或粤政易端口报送至质安股朱华盛处。
　　（二）由于我局附近停车位紧张，请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到场。
　　（三）本次培训原则上不得请假，请各参会人员合理安排工作时间，确保准时参会。
　　（四）对于未按规定参与培训教育的工程项目，我局将视情节予以通报。
　
附件：2023年南海区房屋市政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培训会议参加人员回执.xls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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